	中華民國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

	
	地址：106台北市信義路三段162之30號
聯絡人：林汶賢

電話：02-27026023　傳真：02-27056617
電子信箱：tcta.roc@msa.hinet.net

	受文者：本會各會員公會

	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8月12日

發文字號：（114）汽貨國民字第18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

	主旨：本會會員代表張宏奕先生提供有關交通部函示相關單位，關於最高行政法院113年度交上統字第2號判決統一法律見解認受處分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9項前段規定須以「汽機車所有人與駕駛人為同一人，始有適用」一案，該部尊重各處罰機關依最高行政法院統一見解所為之裁決，詳如後附交通部114年7月21日交運字第1140017190號函影本供參，敬請 查照。

	說明：依旨揭最高行政法院之判決，意為汽機車駕駛人有酒駕或毒駕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，該條例第35條第9項前段(汽機車駕駛人有第一項、第三項至第五項之情形之一，吊扣該汽機車牌照二年)之規定須以「汽機車所有人與駕駛人為同一人，始有適用」。

	
	

	正本：臺灣省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、桃園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、新北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、高雄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、高雄市直轄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、臺中市直轄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、台北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、臺南市直轄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、台南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、臺中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

	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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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事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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